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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特別需要社羣  
資料文件  專責小組文件第 9/2013 號  

 
 

扶貧委員會  
特別需要社羣專責小組  

 
簡介政府各部門支援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  

的措施和計劃  
 
 
目的  
 
 本文件闡述政府各部門為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

提供的各項支援措施和計劃，供委員參考。  
 
背景  
 
2.  一直以來，政府各部門遵照以下三個原則為內地

新來港人士提供切合他們需要的各類服務，例如教育

支援、就業支援、社會福利和房屋等，協助他們盡快

適應香港的生活及融入社會：  

 協助融入社會  

 照顧即時需要  

 針對特別需求  

我們會確保新來港人士像其他香港市民一樣，可享用

適切的公共服務，如醫療、社會及教育服務，這樣可

避免標籤效應及有助他們融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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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新來港人士在港情況  
 
3. 根據政府統計處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香港共

有171,322名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佔全港人口

的 2.5%。其中男性和女性分別為 53,939人 (31.5%)和
117,383人 (68.5%)。男性和女性的年齡中位數分別為

20.1歲和33.6歲。15歲或以上新來港人士中具有高中或

專上教育程度的佔44.0%。最多新來港人士居住的地區

為觀塘 (23,327名 )，其次是深水埗 (18,939名 )，而超過

10,000名新來港人士居住的地區還有元朗、葵青、沙

田、黃大仙、北區和屯門。  
 
4. 民政事務總署（民政總署）為持單程通行證首

次抵港人士進行服務需求及現況的問卷調查。調查結

果顯示，過去數年，約七至八成半新抵港人士表示適

應香港生活有困難。其中 “工作 ”是他們認為最難以適

應的範疇之一，超過一半的新抵港人士表示計劃在港

就業。另一方面，隨著近年香港的居住問題日趨嚴重，

有接近一半的新抵港人士認為 “居住環境 ”難以適應。

而其他難以適應的範疇包括 “家庭經濟 ”和 “語言 ”等。

在服務需求方面，分別有約一半的新抵港人士表示需

要“找尋工作”和“申請公共房屋”的支援，表示需要“職
業技能培訓”和 “英語學習班”的支援分別有約二成，只

有約一成表示需要“政府經濟援助”的支援。  
 
 
政府各部門為內地新來港人士提供的支援服務  
 
5. 為配合內地新來港人士的需要，政府各部門為

他們提供的主要支援服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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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新來港人士融入社區的支援服務  
 
6. 民政總署為內地新來港人士提供的主要支援服

務包括— 
 
(a) 地區為本融入社區計劃：由二零一一年開始，

民政總署為內地新來港人士推行地區為本融入

社區計劃。計劃旨在加深內地新來港人士對香

港的認識，鼓勵他們多參與社區活動，幫助他

們盡早融入社會。計劃已在深水埗、黃大仙、

觀塘、葵青、元朗及離島推行，為內地新來港

人士提供各式各樣的活動，包括適應課程、家

庭及婦女互助網絡、工作培訓、義工服務、家

庭照顧及健康教育專題講座、社區參觀活動

等。  
 

根據由各區民政處及有關團體收集所得的意見，

計劃廣受內地新來港人士歡迎。大多數參加者表

示，計劃讓他們認識很多新朋友，建立了社交網

絡，同時能學習不同的知識和技能，讓他們變得

更有自信和勇氣，願意分享自己的感受和表達意

見。此外，參加者表示，以往因為不熟悉環境等

原因，甚少到處參觀和遊覽。參加此計劃讓他們

得以參觀香港不同的政府設施和歷史景點，增加

他們對香港和社區的認識，提升了歸屬感。  
 

(b) 期望管理計劃：由二零一一年十月開始，民政

總署委聘了兩家在內地有服務網絡的非政府機

構，分別在深圳和廣東省推行期望管理計劃。

計劃旨在為有意來港定居的人士提供一系列包

括社區教育、支援網絡及訓練課程的活動，讓

他們多了解香港的情況後，才決定來港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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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使計劃：大使計劃自二零一二年開始推行，

旨在安排與內地新來港人士背景及經驗相近的

過來人擔任大使，主動接觸內地新來港人士，

並在有需要時轉介個案予政府部門跟進。  
 

民政總署委託一間非政府機構，為內地新來港人

士提供服務，受委託的非政府機構在二零一二年

三月至五月期間進行籌備工作，包括招募及培訓

大使和義工、設計和印製宣傳品及問卷等，並於

六月正式進行探訪。部分個案已轉介予合適的政

府部門或社會服務機構跟進，涉及的主要問題包

括教育、經濟、住屋、就業等。民政總署會繼續

鼓勵非政府機構招募更多大使和義工，藉此在社

會培養關懷內地新來港人士的文化。  
 

(d) 與傳媒合作：民政總署加強與傳媒合作，製作

廣播節目，用活潑生動的方式，訪問內地新來

港人士，介紹他們的傳統習俗和在港的日常生

活，以加強社會對他們的了解，促進社會和諧。

在二零一二年，以“愛大同‧由社企出發”為

題，在電台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中，兩

位主持人走遍全港，探訪在不同社會企業中工

作的內地新來港人士，內容環繞他們在社會企

業的工作、如何透過工作更認識香港、融入社

區和發揮自己的一技之長等。民政總署會繼續

與傳媒合作，推出其他推動社會和諧的節目。  
 

(e) 社會企業：民政總署透過「伙伴倡自強」社區

協作計劃，資助社會企業發展，當中有個別項

目，例如樂群社會服務處健美良坊及香港職業

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健絡理療，特別為內地新

來港人士提供就業機會和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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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關愛基金」下與語文相關的資助計劃：自二

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開始分別推行兩個資助

計劃，為非在學內地新來港人士報考語文公開

考試提供考試費津貼及報讀僱員再培訓局的專

設語文課程的內地新來港人士提供課程津貼，

幫助他們進修和就業，提升競爭力，盡早融入

社會。  
 

(g) 新來港定居人士服務指南：民政總署定期更新

「新來港定居人士服務指南」，為內地新來港人

士提供有關政府和非政府機構服務的資訊。  
 

(h) 季度問卷調查：民政總署定期對內地新來港人

士進行季度問卷調查，了解新來港人士的社會

特徵和服務需要，而調查結果會分發給各有關

政府部門、非政府機構和本地團體參考。  
 
社會福利服務  
 
7.  在福利服務方面，政府的一貫政策是致力為有

需要的家庭和個人 (包括新來港人士 )提供福利支援。

設於全港各區由社會褔利署 (下稱「社署」 )及非政府

機構營辦的65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兩間綜合服務中

心提供一系列預防、支援和補救性福利服務。服務包

括家庭生活教育、親子活動、諮詢服務、義工培訓、

外展服務、支援 /互助小組、輔導及轉介服務等。中心

亦提供延長服務時間，方便服務使用者。中心社工會

全面評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並提供適切的服務。  
 
8. 社署亦資助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下稱「服務

社」）提供跨境及國際個案工作服務，協助那些因跨境

及地域分隔而出現個人及家庭問題的人士 (包括新來

港人士 )。服務包括諮詢、輔導、緊急援助、義工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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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型的小組和活動、轉介等。現時服務社在羅湖管

制站及入境事務處人事登記處，為新來港人士提供諮

詢服務，主動接觸新來港人士，向他們提供綜合的社

會服務資料及轉介到主流服務單位，達致及早識別和

預防家庭問題。  
 
9. 另外，為加強支援內地新來港人士，社署已將

部門熱線與服務社的「抵港一線通」聯繫。致電社署

部門熱線的內地新來港人士及家庭成員為持雙程證人

士的家庭可選擇轉駁至「抵港一線通」，以便得到針對

性及相關服務。  
 
教育支援  
 
10. 一直以來，教育局都為新來港兒童 (包括非華語

兒童 )提供支援服務，包括為 6 至 15 歲新來港兒童直

接安排入學，以及為 15 歲或以上的新來港兒童提供升

學資訊，協助他們尋找適合的升學途徑。其他支援服

務包括全日制啟動課程、適應課程及校本支援計劃津

貼，目的是協助新來港兒童融入本地環境及克服學習

上遇到的困難。由 2008/09 學年起，為新來港兒童而

設的課程已擴展至 18 歲的新來港兒童。至於支援非華

語學生的詳情，請參閱專責小組文件第 4/2013 號。  
 
就業支援  
 
11. 勞工處透過12所就業中心、兩所行業性招聘中心、

電話就業服務熱線、「互動就業服務」網站、以及設於

全港多處地點的空缺搜尋終端機，為求職人士 (包括新

來港定居人士 )提供多元化及免費的就業服務。空缺資

訊特別設有簡體字版本，方便新來港定居人士閱覽。

所有就業中心均設有專責櫃台，特別為新來港定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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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人士提供工作轉介服務。此外，各就業中心會定

期舉辦專為新來港定居人士而設的就業講座及設立資

訊角，協助他們認識本地就業市場情況及改善求職技

巧。勞工處亦不時舉辦大型及地區性的招聘會，加強

空缺資訊的流通，以縮短求職人士包括新來港定居人

士求職的時間。  
 
12. 勞工處各就業中心均提供就業諮詢服務，有需要

的新來港定居人士可以與就業中心的就業主任會面，

就業主任會因應他們的情況，提供求職意見，及 /或進

行職業志向評估等。他們如欲接受培訓，就業主任會

提供有關資訊。新來港定居的青少年亦可使用勞工處

設於旺角及葵芳的兩所青年就業資源中心所提供的一

系列就業及自僱支援服務。  
 
13.  此外，勞工處亦設有各項就業計劃，協助有就業

困難的求職人士提升就業能力，包括為15歲至24歲、

學歷在副學士或以下的離校青少年提供多元化的職前

和在職培訓的  「展翅青見計劃」、以及可安排求職人

士在真實工作環境進行試工，以獲取實際工作經驗的

「工作試驗計劃」等。新來港定居人士可因應本身的

就業需要，參加勞工處的就業計劃。勞工處在「展翅

青見計劃」及「中年就業計劃」下設有在職培訓津貼，

以鼓勵僱主聘用青少年及四十歲或以上有就業困難的

中年人士，並提供在職培訓。僱主如透過有關計劃聘

用新來港定居的青少年及中年人士，亦可申領在職培

訓津貼。  
 
職業培訓  
 
14. 新來港人士如符合資格，可按自己的需要及興

趣報讀所有僱員再培訓局 (再培訓局 )及職業訓練局的

培訓課程。資料顯示，在 2011-12 年，約有 14%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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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報讀再培訓局課程的人士是新來港人士。  
 
15.  再培訓局亦特別推出「就業啓航單元證書」，加

入個人價值觀、情緒及壓力處理、家庭問題、鄰里互

助等元素，幫助新來港人士 (包括婦女 )認識本港勞動

市場情況，掌握求職技巧及渠道，建立積極工作態度。

有關課程在 2008 年底開始以試點形式推出，並已於

2009 年中開始推展至全港各區。  
 
16. 再培訓局於2010年5月以試點計劃形式於屯門、

東涌、深水埗、天水圍及東區 /灣仔推出「就業基礎技

能證書」就業掛鈎課程，為新來港人士，特別是婦女，

提供較全面的基礎技能培訓。課程透過社會福利署的

「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為有幼兒託管服務需要的

學員，在修讀期間為其六歲以下的幼兒提供免費託管

服務。課程內容包括基礎英語及資訊科技應用的知識、

認識社區資源、交通網絡和本港勞動市場情況；並協

助學員建立自信心、加強溝通技巧、建立正面的工作

態度，和提高學員適應就業市場的能力。學員在完成

該課程後，培訓機構將提供三個月的就業跟進服務，

以協助他們就業。課程費用全免，出席率達80%或以

上的學員可獲發放培訓津貼。有關計劃已由2011-12年
度起擴展至全港各區。於2012-13年度，再培訓局為這

個課程提供1 000個學額。  
 
房屋服務  
 
17.  估計約半數新來港人士居於公營租住房屋 (公
屋 )。獲批准入境香港逗留且無附帶逗留條件 (與逗留

期限有關的條件除外 )的新來港人士，如果是公屋戶主

的配偶、18歲以下的子女、倚靠戶主的親屬，或是該

租戶其中一名擁有戶籍的已婚子女的配偶或18歲以下

的子女，可以家庭團聚為理由，申請加入公屋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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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租戶的一個成年子女及其家庭成員亦可一併加入

公屋戶籍而無須符合居港七年的規定。此外，他們若

符合入息及資產限額等規定亦可即時申請登記在公屋

輪候冊輪候公屋。在配房時，輪候家庭中只要有一半

的家庭成員在配屋時符合七年的居港年期規定並仍在

香港居住，便可視為申請符合居港年期的規定獲配公

屋。新來港人士若有真正及迫切的長遠房屋需要而沒

有能力解決，可循「體恤安置」途徑入住公屋。  
 
 
總結  
 
18. 內地新來港人士是香港大家庭的一分子。我們希

望透過政府和非政府機構的共同努力，令他們能盡早

融入社會，安居樂業。  
 
 
備悉文件  
 
19. 請委員備悉上述由政府各部門為內地新來港人

士提供的支援措施和計劃。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一三年四月  


